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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规定，医疗机构在信息公
开过程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发布医疗广告：（一）对本
机构就医环境、医疗器材等硬件设
备进行带有主观色彩的推介；（二）
通过对本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的诊
疗技术、诊疗流程、诊疗效果进行主
观性评价或者保证性承诺等方式，
对本机构进行推介；（三）与其他医
疗机构进行比较；（四）其他以推介
本医疗机构为目的发布的信息。

而针对“变相带货”行为，指南
第八条明确：任何单位、组织或者个
人开展科普宣传时，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以介绍健康、养
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广告：
（一）通过宣称其诊疗技术优势、硬
件设备优势以及诊疗效果等，对具
体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进行推
介；（二）明示或者暗示在具体医疗
机构就医将获得更好的安全性保
障、疗效或者价格优惠等；（三）直接
或者间接推介本机构或者其他医疗
机构的具体医疗服务；（四）以病例
或者案例方式，对具体医疗机构或
者其医疗服务进行推介；（五）在科
普宣传的互联网页面内附加与科普
宣传内容有关的医疗机构或者医疗
服务项目的跳转入口，或者附加科
普宣传对应的医疗服务所必需的药
品、医疗器械等商品购买链接；（六）
存在推介具体医疗机构或者其医疗
服务的其他情形。

指南还明确，对于医疗机构及
其医务人员按照医疗卫生健康科普
有关要求，以文字、图片、视频、直播
等形式开展科普宣传等情况，若不存

在前述第八条等相关情形，则不构成
广告。为确保医疗卫生健康科普信
息的客观真实性，可以在科普宣传中
介绍作为科普宣传人员的医务人员
姓名、职称、所供职的主执业机构、医
疗机构名称及具体的科室名称。

此外，可不认定广告的情况还
有多种，例如，医疗机构以医疗科研
为目的，发布的招募受试者、临床研
究患者等信息，不构成广告。医疗
机构对患者进行分诊或者就医引
导，以及按照互联网医疗管理有关
规定，在开展互联网诊疗过程中线
上解答患者咨询、指导患者接受诊
疗等行为，不构成广告。医疗机构
在本机构服务场所（含法定控制地
带）或者通过本机构门户网站、移动
客户端以及经网站平台认证资质的

“自媒体”等互联网媒介，公开发布
医疗机构概况、所承担的公共服务
职能情况、重点学科、医务人员信
息、医疗服务项目、诊疗服务流程以
及医保、价格、收费、投诉方式等信

息，且不存在本指南第六条规定情
形的，不构成广告，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法律并不禁止
医疗广告，而是作出了严格的限制
要求。当前对医疗广告的管理主要
依据广告法第十六条：医疗、药品、
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
保证；（二）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
（三）与其他药品、医疗器械的功效
和安全性或者其他医疗机构比较；
（四）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证明；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
他内容。

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阳东辉此
前撰文分析，《广告法》虽原则上并
不禁止刊登医疗、药品和医疗器械
广告,但此类广告与患者身体健康
生命安全密切相关,加之不同患者
致病机理及代谢状况存在差异，不
存在绝对治愈率与有效性，为了避
免此类广告欺骗和误导患者，作出
了前述规定。

8月 11日，国网固原供电公司云雾山 330
千伏线路工程在田野间抓住90分钟铁路“天窗
期”，安全高效完成跨越宝中铁路导线展放，实
现关键节点突破。

项目部首次采用无人机“空中之眼”，对田
野地形、跨越架、铁路接触网进行无死角复检，
并实时回传弧垂与安全距离，发现异常即时预
警；地面人员同步比对数据，精准指挥。烈日

下，高空作业人员爬塔40米，精准安装间隔棒、
调整金具，确保导线一次跨越成功。此次科技
护航、铁军攻坚，为后续架线及宁南电网补强
奠定坚实基础。 （李志军 马云升）

云雾山330千伏线路成功跨越宝中铁路

三部门发布指南，精准打击变相发布医疗广告的违法行为

借科普宣介医疗机构视同广告

8月13日，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

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

发布《医疗广告认定指

南》，旨在明确医疗广

告的定义、发布主体、

认定原则、具体情形以

及部门协同等方面的

规定。指南特别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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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科普变相发

布医疗广告的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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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广告行政处罚案

件。文章称，随着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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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等新兴广告形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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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律规定在精准界

定这些新情况是否构

成违法广告方面存在

不足，致使监管出现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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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医疗广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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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布的《医疗广告认

定指南》给出了最新的

评判标准。

在此次发布认定指南前，今年
五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先发布了
医疗广告监管工作指南。其中明
确，利用代言人对医疗机构或者医
疗服务作推荐、证明的，依据《广告
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查处。在医疗
广告中对功效、安全性作断言或者
保证，或者说明治愈率、有效率的，
依据《广告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查
处；有关内容涉及治疗癌症、青少
年近视防控或者其他重大疑难疾
病的，依法从重处罚。通过虚构或
者歪曲科学理论、科研数据等方式
对功效、安全性作断言或者保证，
或者治愈率、有效率缺乏事实依据

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认定为虚假
广告，依据《广告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查处；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
送公安机关。

此次发布的《指南》也对市场
监管部门与卫生健康、中医药部
门间的线索移送、情况通报等方
面作出制度性安排。《指南》明
确，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医疗机
构信息公开、医疗科普宣传监管
工作中，发现医疗机构变相发布
医疗广告的，应当依职责进行处
置，并将相关涉嫌违法广告线索
及时通报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应
当认定为医疗广告的，市场监管

部门依照广告法律法规规定进行
监管。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置
后，应当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
者医疗广告审查机关通报医疗机
构的广告违法情况。有关部门按
照《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规定进
行处置。

“《指南》的出台，有助于准确
认定和打击利用介绍健康、养生知
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广告的违
法违规行为，营造更加公平有序的
医疗广告市场环境，更好地维护广
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在其发布的新闻稿中宣
称。 （据《南方都市报》）

以病例方式推介具体医疗机构应当认定变相发布医疗广告

代言人在医疗广告中说明治愈率将被查处


